
党支部党建工作责任制度 

 

1、党支部集体 

（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

上级组织 

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

党内外的干部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 

（3）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

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4）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

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5）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培养和推

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6）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

展党员工作。 

（7）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不得

侵占国家、团体和群众的利益。 



（8）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

行为作斗争。 

2、党支部书记 

（1）负责召集支部委员会和党员大会，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

认真传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议、指示；研究

安排支部工作，将支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交支部委员会和支部

党员大会讨论。 

（2）了解掌握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3）检查支部工作计划、决议的执行情况，解决在执行中出现

的问题，并按时向支部委员会、支部党员大会和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 

（4）经常与支部委员和同级行政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交流情

况，互相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协调单位内部各方面的关系。 

（5）抓好支部委员会自身的学习，按时召开支部委员会的民主

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支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充

分发挥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 

3、党支部组织委员 

（1）掌握支部的组织状况，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 

（2）负责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的培养、教育和考

察，提出发展党员的意见，办理发展对象入党、预备党员转正和转移

组织关系的手续。 

（3）会同宣传委员抓好党员教育和培训。 



（4）提出组织生活的内容，负责召集半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及时上报生活会情况，检查督促党小组过好组织生活。 

（5）负责日常组织管理，搞好党员统计工作，负责收缴党费等

工作。 

（6）完成上级组织部门和支委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4、党支部宣传委员 

     （1）了解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提出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

拟定学习计划和建议。 

（2）组织党员进行政治、业务培训，组织和指导党员认真学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

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党课教育。 

（3）围绕支部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主题教育和其它形式

的宣传鼓动工作。 

（4）指导群众学习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体育活动等。 

（5）督促各党小组搞好每月一次的党日活动。 

（6）负责对党员学习情况的考核，资料的收集。 

（7）负责对党员、支部典型材料的上报，宣传工作。 

    （8）负责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众工作。 

 

 


